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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承诺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规定、事故预防规例及 REHAU 安全规例。承包商承担指导、培训其人员的责

任。 

适用范围 

这些职业健康和安全指南适用于进入 REHAU 工地的外部公司和承包商。 

概述 

必须遵循 REHAU 联系人的指导。由负责的协调员和承包商代表 REHAU 评估是否存在相互危险性，确定接口，

并在必要时以书面形式规定安全措施 = 风险评估. 

此外，承包商在签署文件时必须向 REHAU 提交一份当前有效的工程风险评估。  

REHAU 有权随时要求进行最新的风险评估。 

安全装置不得被覆盖或规避。 

事故、损坏情况、环境相关事件必须第一时间报告给客户。但这一举动并不会履行进一步的法律报告义务。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逃生和救援路线以及紧急出口都必须保持畅通。 

外部公司的负责人有义务确保公司在建筑和装配工地上受雇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携带社保卡。  

非工作需要的私人物品不得带入公司。特别是，禁止使用电加热器、收音机和电视机或其他危险的干扰物。 

只有在管理层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分发印刷品、清单、调查问卷等，以及对任何类型的信息进行收集。  

指南/指导 

客户/协调员应在第一次开工前，根据对象的安全规定，根据现场和订单特定情况指导外部公司的负责人，并

向其递送一份指南副本。这种指导应至少每年重复一次。 

外部公司的负责人以书面形式确认接受指导。对指导的接受意味着，该负责人承诺在首次开工之前，根据这些

安全规定以及工作地点和方式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所有其辖下在 REHAU 工作的员工 - 此后此过程至

少每年进行一次。指导必须以书面形式记录。  

资质 

必须对工人进行设备和工作材料使用的指导。必须具备有效资质证明（例如叉车和起重机操作许可或专业能力

证书），和/或已由客户或运营商签发的相应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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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协调（协调员） 

为了避免相互危害，协调员协调工作的同时，要考虑到工厂安全、消防、物业管理、职业健康及安全和其他专业

部门的利益。在这些方面，有关员工有权向您发出指示。他所命令的措施必须在工作期间予以维持。避免相互危

害的协调措施应以书面形式商定。 

审批 

在机器、电气系统等（生产/建筑服务）以及管道和压力系统上进行工作之前，以及在管道和压力系统的容器中

工作时，必须从运营商处获得工作的书面批准，例如交通许可证。系统和建筑物的拆卸、焊接、切割、钻孔、凿

洞等，只有在得到客户或运营商的批准后才能进行。为此，在工作场所必须始终备有“涉及火灾危险的工作许可

证”。  

保密 

您有义务在工作期间和工作终止后对所有公司和商业秘密保密。 

未经管理层许可，不得将档案、图纸、文件、描图等带出公司和营业场所，不得复制或让未经授权的人员查阅。 

身份证件 

承包商应在开工前向 REHAU 联系人签到并领取身份证件。该证件必须始终以可见的方式携带或应要求出示。

工作完成后，承包商必须签出，如有必要，还要交出身份证件。 

图片和影片记录 

原则上不允许对操作设备和工作方法进行记录。摄影和拍摄需要通过特别许可。 

消防 

原则上，消防工作必须在开工之前向 REHAU 联系人登记，并以发行许可证的方式获得批准（见“审批”部

分）。 

承包商应了解当地的疏散信号，并且必须始终立即遵循这些信号。在信号发出的情况下，人员必须到达指定集

合地点集合。 

仅允许在指定区域吸烟。 

原则上，防火门和防火封闭装置的功能不得被挪作他用。如果必须进行必要的工作（如维修等），则必须提供

适当的替代措施。开放式防火隔板在按计划关闭之前必须加以遮盖，例如用移动式防火垫。  

外部公司必须确保交通区域、逃生和救援路线、消防和应急设施始终保持通畅。必须使用适当的手段来提示注意

绊倒、滑倒和碰撞的风险。  



安全规则  
外部公司基本信息 /  
REHAU 工地的外部承包商  

6603CN 01.2022 页面 3 至 6 

发生事故、环境事件或火灾时的行为 

在发生警报时，必须立即停止所有工作，建立尽可能安全的环境（如关闭机器等），并在不使用电梯的情况下

立即访问集合点。 

如果您或您的员工发生事故或遭遇火灾，必须遵守协调员的指示。  

特殊危险区域 

特殊危险区域（如危险区域、筒仓、电气开关设备）只有在事先指示，观察相应的标记并咨询您的联系人后才

能进入。 

车辆交通 

车辆只有在获得 REHAU 联系人的批准后才能在场所内行驶或停放。车辆必须遵守车道和限速标志，行人必须

遵守人行道标志。工厂车辆和铁道机车车辆有优先权；必须相互考虑其他方面需要。  

禁止在没有座位的车辆上搭载。REHAU 拥有的车辆只能由相应负责的 REHAU 员工分配。 

秩序和清洁 

所有区域的秩序和清洁是保障工作安全的先决条件。外部公司必须始终保持其工作区域的清洁和有序状态。每

天工作结束后，必须彻底清洁整理该区域。工作完成后，必须将该区域清扫干净。  

酒精和毒品/吸烟 

饮用酒精制品或摄入其他令人沉溺的物质会带来事故风险。因此，禁止携带这类物品，也禁止在工作时间，包

括休息时间使用这类物品。仅允许在指定区域吸烟。 

外部公司的工具和设备 

只能使用经过测试的工作设备。属于外部公司的财产，如工具、机械、车辆等设备必须明确标明。 

工厂自有设施 

工具和操作设备要小心对待，只按规定使用。只有在获得负责部门和/或协调员的许可后，才允许使用内部设

备、机器、材料等。  

使用机器和设备、工具、地面传送带、梯子等需要事先征得联系人/协调员和/或运营方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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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 

如果要在带电装置或设备上、或附近进行工作，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主管专业部门参与，并由其决定适当

的措施。必须尽早提出断电请求，以便及时与生产现场达成适当的协议。只能由 REHAU 电气部门的授权代表

来关闭和接通电源或安装和拆除保护装置。禁止在任何 REHAU 设备上进行未经授权的操作。 

所使用的电气施工现场配电装置必须符合最新技术水平和有效法规（VDE）。只能使用经过测试的电气设备。 

媒介设施 

未经客户或运营商批准，外部公司不得使用任何媒介设施（电、水、压缩空气等）来开展活动。 

保护性设备 

禁止不当使用机械、装置、设备；禁止过度使用安全装置，例如 

超过吊顶、货架等的承重能力。 

不得超过运输和储存期间的允许载荷能力（例如，天花板、货架、升降机和吊车载荷）。必须与协调员进行协

调。 

清洁和维护 

清洁和维护必须在机器关闭、并保证不被再次开启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在清洁/维护过程中需要移动机器部件，

必须事先与 REHAU 系统的操作人员达成一致。 

高架工作场所 

外部公司必须使用合适且经过测试的辅助工具（脚手架、升降平台等）进行高空作业，并确保它们得到正确设

置和使用。如果有坠落风险，必须按规定使用个人防护设备（安全带、安全绳等）。此外，承包商必须确保只使

用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这项工作。工作区必须根据规定封锁并标记。 

梯子、脚手架和升降平台 

梯子、脚手架和升降平台必须按照规定配备，只能用于预定目的。分发脚手架时必须出具合格人员的检查报告。 

危险的单独作业 

原则上必须避免危险的单独作业。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外部公司必须与协调员协调工作，并采取适当的替代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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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重机系统的行驶区域工作 

在起重机系统的行驶区域工作时，必须告知负责的操作人员，该工作的类型和范围。只有在与负责的操作人员

达成协议，确保工作区域的安全后，才能开始工作（如锁定起重机的主开关，机械的末端停止装置）。 

噪声 

如果在工作期间发生特别强烈、不可避免的噪音滋扰（如大于 85dB(A)），您的一方必须及时提请相关方面注

意，以便确定适当的措施（如分配听力保护装置、合适的工作时间安排等）。 

有害物质的处理 

危险物质的使用、储存、应用和处置必须事先与协调员商定。REHAU 保留不允许或不处理某些物质的权利。违

反者将被收取费用。在处理有害物质时，必须遵守相应的危险声明（H-词条）和安全建议（P-词条）。此外，

必须遵守《有害物质条例》相关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有害物质（如冷却剂、油漆或清漆残留物、溶剂、油）不得

进入地表水、土壤或污水系统。 

空气污染 

外部公司的负责人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尽可能避免空气污染，如污染物、灰尘、烟雾、烟尘、蒸汽和气

味的释放，并确保至少不超过允许的极限值。举证责任在于外部公司。 

额外的保护措施 

客户保留采取超出法律框架的保护措施，或向外部公司传达其自身保护要求的权利。 

分包商 

如果分包商由外部公司使用，则需要征得客户的同意。分包商的指导必须由外部公司执行。 

关于职业健康和安全的问题  

如果对职业健康/安全问题有任何不确定之处，请联系 REHAU 协调员。如有必要，您可以在此处查看现有法

规。 

完成工作 

完成工厂或机器上的工作后，必须进行最终检查。在此，必须特别注意确保任何受影响的安全相关设备再次正

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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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 

如果违反法律或内部规定，客户保留立即停止工作的权利。必须满足下述安全工作条件的期望。客户必须确保

这些内容被阅读和理解。 

 

威胁生命的行为 

1 在没有坠落保护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 

必须立即离开该场地 

2 暴力或威胁行为 

3 滥用设备等 

4 持有酒精或麻醉剂，或受酒精或其他麻醉剂的影响 

5 在运输重物时没有拉起警戒线 

6 在没有合适辅助工具的情况下运输重物 

很有可能造成事故的行为。 

7 在没有安全指导的情况下开始工作 

书面警告并建议在必要时离

开该场地  

8 没有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和培训就开始工作 

9 在没有所需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始屋顶作业、高温作业、封闭空间内作业。 

10 未经授权处置废物（化学品、粉末、油等） 

12 使用梯子作为工作平台 

13 在未经适当搭建和批准的脚手架上工作。 

14 在没有（必要时）确保机器和设备不被再次开启的情况下进行作业。 

15 鲁莽驾驶叉车或任何类型的车辆 

16 不系安全带驾驶 

17 无驾驶执照驾驶 

18 在指定的吸烟区外吸烟 

很有可能造成事故的行为 

19 个人防护装备佩戴不当（如，在指定区域佩戴头盔） 
口头警告 20 不遵守开工前的协议。 

 


